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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新密市人民政府批准， 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2019-70 号（网）等两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新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 12 月 27 日

新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公告
新密交易告字〔2019〕032 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 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
续， 并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0
年 2 月 3 日 17 时， 登录新密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的土地交易系统（http:
//www.xmggzy.cn）， 浏览公告并下
载挂牌文件。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
是 2020 年 2 月 3 日 17 时。

五、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2 月 5 日 9 时。 竞得人取得
《竞得入选证明》 后需携带其他审核资
料到新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 《成
交确认书》。

六、 注意事项：
1、网上挂牌时间结束后，竞买人如

需参与限时竞价，需在 4 分钟之内，选择
“申请网上限时竞价”。 4 分钟过后，系
统进入 5 分钟倒计时限时竞价, 通过限
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2、本次挂牌为无底价挂牌，最高价
格的出价人即为竞得人。 出让地块的缴
款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

3、竞买人须全面了解《新密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管理
办法》。

七、联系地址：新密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新密市溱水路与诚信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60811���
联 系 人：王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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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 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
续，并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0
年 2 月 3 日 17 时， 登录新密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的土地交易系统（http:
//www.xmggzy.cn）， 浏览公告并下
载挂牌文件。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
是 2020 年 2 月 3 日 17 时。

五、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2 月 5 日 9 时。 竞得人取得
《竞得入选证明》 后需携带其他审核资
料到新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 《成
交确认书》。

六、注意事项：

1.网上挂牌时间结束后，竞买人如
需参与限时竞价，需在 4 分钟之内，选择
“申请网上限时竞价”。 4 分钟过后，系
统进入 5 分钟倒计时限时竞价, 通过限
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2.本次挂牌为无底价挂牌，最高价
格的出价人即为竞得人。 出让地块的缴
款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

3.竞买人须全面了解《新密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管理
办法》。

七、联系地址：新密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新密市溱水路与诚信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60811���
����联 系 人：王建伟

新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公告
新密交易告字〔2019〕033 号

经新密市人民政府批准， 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2019-72 号（网）等三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新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 12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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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是执行不能：
用尽“洪荒之力”，也不能拿回真金白银
这起案件告诉你，执行不能与执行难有什么区别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鲁燕 通讯员 鲁维佳
穆牧）面对一些执行不能案件，法官们用尽“洪荒之
力”，也不能帮债权人拿回“真金白银”。昨天，惠济区
法院发布一起执行不能典型案例，和你一起聊聊“执
行不能”那些事。

2015年 10月 9日凌晨，薛某
驾驶小型轿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某
路口时，与被害人胡某由南至北驾
驶的电动三轮车相撞，致使胡某
受伤后抢救无效死亡、车辆受损。

事故发生后，薛某弃车离开
现场，但先后拨打了 120急救电
话及 110报警。第二天，薛某到
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

犯罪行为。经交警部门认定，薛
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胡某不负事
故责任。

薛某亲属代其支付胡某亲属
丧葬费 2万元。随后。胡某父
母、妻子及子女等 6人向法院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薛某
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
费等共计135万余元。

惠济区法院判决：薛某犯交
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3
个月；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保险
公司赔偿6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 31
万余元；薛某赔偿6人44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薛某一直未履
行，胡某亲属 6人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
干警同薛某多次沟通，薛某表示
并非不愿意履行，而是确无能力
赔偿。

执行干警调查得知，薛某
（1993年生）在案发时尚不满18周

岁，没有独立收入来源，出狱后又
没有固定工作，且村里也没有给薛
某划分耕地及宅基地，名下又无可
供执行财产。薛某父母在家务农
且常年患病，客观上家中生活困
难，主观上也不愿替薛某还债。

法院经和申请执行人约谈，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考虑到申请执行人丧失主要
收入来源，且家中尚有两个未成年
子女需要抚养，法院经评议后，决
定对申请执行人进行司法救助。

本案中，执行干警反复核
实后，确认薛某确无履行债务
的能力，属于典型执行不能案
件，这类情况并非执行难。

法官提醒，执行不能案件
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多属于商
业风险或者民事行为所产生的
风险，应当由申请执行人承
担。因此，在进行民事活动、从
事市场交易时，一定要增强风
险防范意识，提高法治意识，既
要充分评估预判可能导致债权
不能实现的风险，审慎决策，又
要充分运用商业保险、财产担

保等方式提前控制风险。出现
风险后，要及时通过提起诉讼、
申请诉讼保全等法律手段降低
风险损失。

法院执行的是生效的裁判
文书，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
院会严格依照执行程序进行执
行，但这并不代表法院有必须
把债务兜底的义务。在执行阶
段，申请执行人要主动提供被
执行人下落和财产线索，降低
执行风险，减少案件执行不能
的可能性，才能共克执行难题，
使自己的权益早日得到实现。

执行难 是指被执行人本身具有履行义务
的能力，但因为被执行人故意转移、隐匿财产

等原因，导致执行工作难以顺利展开。
执行不能 是指被执行人客观上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经

法院穷尽手段后仍不能执行的情形。实践中表现为两类：一
类是被执行企业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甚至处于无人员、无办
公场所的状态；另一类是涉及交通事故纠纷、人身损害赔偿
等，被执行人本来就财力有限，确无清偿能力。

☞
交通肇事者不赔偿 受害方申请强制执行

一方确无履约能力，执行程序终结

法官说法：“执行不能”，并非执行难


